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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1 屆第 23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19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關 中 伍錦霖 邊裕淵 蔡璧煌 吳泰成 黃富源

何寄澎 浦忠成 李慧梅 黃俊英 詹中原 蔡良文

邱聰智 蔡式淵 陳皎眉 李雅榮 李 選 高明見

歐育誠 胡幼圃 林雅鋒 楊朝祥 張哲琛 張明珠

列席者：林水吉 陳清秀 李繼玄 董保城 吳聰成 其梅

李嵩賢 葉維銓

列席者
請 假：黃雅榜公假

主 席：關中

秘書長：林水吉 紀 錄：胡淑惠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22 次會議紀錄。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 19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

會工作師考試規則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一）國文

科目考試暫不刪除，俟「國家考試國文科考試改進專案報

告」審查會提出報告後再行研議。（二）餘照修正意見通過

。」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4 日修正發布並函

知考選部。

（二）第 20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規則附表二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修正三等考試及四等考

試部分）一案，經決議：「照部擬通過。」紀錄在卷。業

於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11 日修正發布並函知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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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21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8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引水人、驗船師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

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

98 年第一次普通考試消防設備士考試、98 年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

理典試事宜及核提本 7 項考試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

，經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蔡委員璧煌擔任

本 7 項考試典試委員長。」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16 日呈請派用並函知考選部。

三、業務報告：

（一）書面報告：

１、銓敘部議復關於行政院函送國立臺灣文學館組織規程及編

制表，以及廢止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及編

制表案，建請同意修正核備一案，報請查照。

２、銓敘部議復關於行政院函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組織規程

、辦事細則及編制表案，建請同意修正核備一案，報請查

照。

３、銓敘部函陳關於高雄市政府函送該府勞工局勞工檢查所修

正為勞動檢查處之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並自民國 98 年 1 月

1 日生效一案，報請查照。

委員表示意見：（黃委員俊英）高雄市為重化工業重鎮，勞動

檢查業務繁重，基於業務需要及北、高兩市之衡平性，本

席勉予同意部核議「處長」列為「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

職等」，至「副處長」列等，建議修改為「薦任第九職等至

簡任第十職等」。（胡委員幼圃）高雄市為工業、勞工都市

，與台北市不同，且許多公司係登記在台北市，其實廠在

高雄。北、高兩市雖同為直轄市，但台北市相同勞工機關

之編制、職等均優於高雄市。本案由勞工檢查「所」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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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檢查「處」，又高雄市工廠家數較台北多 133 家，且高

嚴重率、高發生率之高風險家數多出 436 家。另高雄港之

相關檢查負擔甚重，依部核議之列等，原薦任第九職等至

簡任第十職等所長擔任薦任第九職等之副處長，調降列等

，不利人才延攬，且考量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6 條規定及其

相關施行細則，均以職責程度、業務性質及機關層次綜合

考量，訂定職務列等，爰建議「副處長」列等應調為第九

職等至第十職等，至少與台北市相同。（邱委員聰智）有關

地方組編宜尊重地方制度、貼近民情及縮短南北差距。考

量高雄市之勞工安全、環境品質、衛生條件等，如賦予機

關較大權責，更能發揮行政作用，相關職務之列等應予調

高。部依官制官規依法辦理組編，惟仍須了解實際情形，

合理、客觀核議。（黃委員富源）高雄市為工業大城，其勞

工業務遠較其他都市為繁，勞動檢查處「副處長」之職務

列等，應再考慮其業務繁簡、職責輕重等因素調整之，故

同意黃委員俊英之主張。（蔡委員良文）同意幾位委員所提

之差異性觀點，又職務列等以往較偏向行政與功績價值，

但現在涉及政治與民主價值，相關列等之修正、設計須配

合時勢之改變，建議部預為規劃設計一套長久彈性可行的

機制。就通案性而言，機關首長列為「簡任第十一職等」

，而副首長列為「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應為合

理；又首長列為「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者，副首

長列為「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是否合宜？有無

類似案例可資參酌？（吳委員泰成）部核辦組編案件，係

為貫徹考試用人及適才適所之政策而來。依據公務人員任

用法第 6 條規定，核議之衡量因素有職責程度、業務性質

及機關層次等 3 種，實務上部係就相關法規及案例等予以

衡酌，非常辛苦。本案勞工檢查「所」改為勞動檢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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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數雖擴增，但層級不變，所長職務改成處長，但原

任所長卻僅核派為副處長致生困擾。本案基於業務與職責

程度考量，「副處長」之職等可否向上跨列至簡任官等？宜

就該機關業務之特殊性及與同級機關之差異性再予考量，

請部參考。（林委員雅鋒）就國立臺灣文學館、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之「主任」、「室

主任」等職稱為例，請部儘速處理職稱簡併問題。

陳局長清秀補充報告：回應各委員意見（略）。

張部長哲琛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並建議撤回

本案，再參酌各委員意見予以研議（略）。

決定：本案同意銓敘部撤回。

４、考選部函陳 97 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97 年交通事業鐵

路人員升資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一案，報

請查照。

５、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函陳「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 97 年度第 4 季監理概況報告」一案，報請查照。

委員表示意見：（蔡委員璧煌）退撫基金 7 次國內委託績效雖

為負數，但平均優於國外委託，且比同期間大盤好，仍值

得肯定。根據報告，監理會曾在本季中向管理會提出兩項

建議：1.要求管理會將基金國外存款轉回國內、加重國內

投資比重、減少國外自營投資比例。2.傳聞花旗銀行將破

產，為免基金權益受損，應檢討相關保全措施，兩項皆頗

值參酌。管理會的回復是，國外投資運用部分將繼續持有

，及基金續由花旗銀行保管等，監理會對其處理意見之看

法為何？此舉是否足以保證基金安全，請說明。（邱委員聰

智）1.考量國內銀行保管基金經驗、能力及應付不景氣之

技術等，是否變動國外管理機構花旗銀行？不無疑義。2.

基金之國外帳戶係獨立個別帳戶，且國外基金類似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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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銀行之債權人不能扣押或執行，法律保障應屬確實

，似無辦理保全之情形，惟如破產，仍有行政等相關費用

。3.由於經濟不景氣，基管會進出市場工作職責較以往輕

鬆，爰建議：（1）多利用此一時段，記取經驗，研議面對

資本市場未來發展。（2）多與受託機構聯繫、溝通，及檢

討得失及興革事宜。

張部長哲琛、劉執行秘書籐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

明（略）。

６、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令派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人事正副主管人

員林忠孝 1 員請任一案，報請查照。

（二）考選部業務報告（楊部長朝祥報告）：

１、考選行政：「導遊、領隊人員國家考試試題品質與相關問題

之研究」研究成果。

２、考試動態：辦理 98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入闈製題工作等各

項考試事宜。

委員表示意見：（陳委員皎眉）1.考選部近年來對多項考試進行

試題品質相關問題之研究，非常重要且極有意義。但部針對

這些研究的結果或建議，是否有評估參採？作法如何？2.據

報載，警察特考將加考心理測驗，且未來包括調查、外交、

國安等考試都可能加考心理測驗。請問部長目前規劃期程、

內容為何？另部於民國 89 年舉辦的「考選制度學術研討會」

中，亦有以「國家考試採行心理測驗可行性研究」之報告，

其中對如果要使用心理測驗，那些類科適合採行？那些測驗

可以使用？那些方式較為適當？均有建議，未來研議時應妥

為參考。（李委員選）本席擔任本次專技人員考試召集人，

自訂目標在降低未來試題疑義之數量。因此，針對試題、

審題等，入闈時與延聘之委員有極多之討論，最後更換、

修正部分試題。惟據 2 月 15 日某報報載「護士專技考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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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像考主管職－反映試題無法真正測出職場需要、欠缺

鑑別度等」。試題經本席仔細檢測及與護理教師討論後，部

分考題的確有待商榷。爰建議：1.請部在今年第 2 次醫事

專技考試前，全面檢測題庫試題是否適切？防止考前選題

之困難與試題品質不佳。2.請部於試題鑑別度分析結果提

出後，除題庫組自我體檢題目之適切性，以提升考題品質，

並請回應報載之考生反應，以表現負責態度。（黃委員富源）

院部對研究向極重視，此與先進國家列高額 R＆D 經費執行

相似。惟研究必須：1.確定研究結論之正確性。2.如研究結

論正確，則在完成可行性評估後，應儘量予以執行。（蔡委

員式淵）部研究建議導遊、領隊人員之應考資格，應增加修

習觀光方面之一定學分一節，似太過確信政府制式功能，且

與提升專業素養無必然關係。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導遊等

人員雖須經考試，但宜採最低能力資格標準，再輔以吊銷資

格等條件。並請部儘速提供研究報告參考。（詹委員中原）

1.導遊、領隊人員涉及國際接觸，本院有責審慎辦理考試。

其中「觀光資源概要」內涵為何？又硬體設施外，是否包括

文化、建築藝術等。2.按分析，觀光客來台目的依需求有所

不同，是否針對不同對象，規劃不同資格條件及測驗內容？

3.試題應加強國家行銷內容。（蔡委員璧煌）1.部所作導遊、

領隊人員試題品質研究成果，與本席去年赴日專題研究結果

相近。日本之導遊需經國家考試，除筆試外尚有口試，因其

工作涉及國家門面；領隊無須考試，而以研習方式辦理，側

重國人旅遊安全管理。2.日本試題活潑，且融入情境。3.我

國試題內容多來自教科書，日本則重視國家行銷。日本導遊

證照執行情形並不澈底，許多導遊不具執照，但其考試格局

廣致有助提昇觀光產值，值得效法。（林委員雅鋒）1.舉考試

發生流血衝突事件，說明個案部雖處理得宜，但須檢討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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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機制，及是否影響其他應考人權益？2.國家考場設有哺

乳室，但使用率不高，是否增加托嬰功能予應考人方便？（黃

委員俊英）肯定部進行專技考試試題品質研究。考量部工作

負擔及未來各項專技人才考證需求，是否可依法授權委託其

他機關（構）辦理？請部審酌。（邱委員聰智）考量試場秩

序，似僅同意應考人、陪考人進入試區，較為妥適。

楊部長朝祥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三）銓敘部業務報告（張部長哲琛報告）：公教人員保險第 4 次

保險費率精算情形。

委員表示意見：（李委員慧梅）1.本次精算係以預定利率（收益

率）4.25％辦理，惟目前國內資本利得、固定投資收益等都

不好，此利率是否過於高估？2.預定利率 4.25％如何得來？

均請部說明。（邱委員聰智）1.本次精算結果費率幅度在 5％

以下，且與前次精算差距僅有 0.1％，其建議調整費率之理

由欠明確、合理。2.另未來配合政策規劃納入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為公保給付項目，精算費率僅及 7.95％，卻建議將保險

法費率上限 9％再予調高，就目前經濟情況而言是否妥適？

不無疑義，又如政策決定調整，論述應更確實、合理。

張部長哲琛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張主任委員明珠報

告）：本會 97 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委員表示意見：（何委員寄澎）肯定會之研究報告，其所分析

與建議，多能切中要旨。茲有一點請教、一點建議：培訓部

分，研究建議依據保訓會組織法、培訓所組織條例，強化

各該機關之角色功能，請問除報告第 84 頁所建議之作法

外，會是否猶有更佳之構想？其次，本研究報告以英、美

先進國家為對象，固屬確當，但若考量不同文化及民族性，

建議不妨亦延聘專家、學者針對我國傳統文官培訓制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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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參酌，當更為理想。（詹委員中原）1.成立文官學院以整

合訓練資源為主要之論述，本席認為說服力不足。甚至可能

由專業功能探討，此種論述並不正確。日本之實務訓練現況

則不贊同整合訓練機構，且因應不同訓練需要，認為部分資

源浪費為必要。2.英國國家文官學院（The National School of

Government）承擔國際學習、提供政府國際政策諮詢等功

能，此即本席過去所提建立國際文官平台的重要性。另英國

國家文官學院亦具備國際智庫之功能，例如其所轄之聖寧德

研究所（Sunning dale Institute）係結合歐盟等國際學者、專

家，提供人事政策意見參考，成立國家文官學院目的不僅只

有訓練資源整合一項。另提供 3 點建議：1.借鏡英國文官學

院，代理人制度之實施，部分高階公務人員訓練或職前訓

練，不能完全委託私部門處理，以免喪失政府核心價值。2.

參考英國「非內閣部會之部會」（ Non － Ministerial

Department）組織設計，思考我國未來文官學院之位階。3.

美國甘乃迪學院主管文官訓練專家將來臺，建議規劃交流事

宜。（蔡委員良文）為強化公務人員訓練機制，保訓會組織

法、文官培訓所組織條例修正案，均應列入優先審議法案。

馬總統文告宣示成立國家文官學院，相關作法包括：將培訓

所改設為文官學院、提高培訓所機關層級、提高首長列等或

改置為政務職。回顧保訓會前於函送立法院草案，原名為「國

家文官培訓院」，卻因行政系統之運作，在立法院將「院」

改為「所」。目前政府再造方案擬將人事局改為人事總處，

考量以往組織變革經驗及目前可能規劃方案，為期訓練資源

整合及有效運用，建議本院先行與行政院秘書長暨相關會局

首長進行協商，期能順利完成立法程序。（李委員選）肯定

保訓會所提研究報告。有關培訓部分，研究發現「我國公

務人員之訓練方法仍趨於保守」。按目前公務人員訓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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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較偏重課程講授、討論、角色扮演、參訪等，建議加入

「專案問題處理」，經由學員培訓前先行提出業務相關問

題有待改善與創新之題目，研習期間配合課程講授，進行

議題之分析比較、國內外資料檢索、與教師及同儕腦力激

盪，及返回職場後進行專案成果之驗證等，作為主管評核

績效，以上方法將可提昇文官處理問題、運用資源、創新

思維等競爭能力之培養。

陳局長清秀、張主任委員明珠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回

應及補充說明（略）。

院長表示意見：我國為五權憲法體制，本院應尊重憲政精神，

與他院分工職掌。相關人事政策之研議，本院與行政院向來

溝通良好、平順，惟因應時代變化，政府應以顧客為導向。

另相較其他國家中央機關數之精簡情形，我國政府改造須考

量實際業務需要與人民看法。至於有關訓練機關組設，為憲

政層次問題。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人事考銓業務報告（陳局長清秀報告）：

１、「98 年行政院人事主管會報」規劃辦理情形。

２、「國家政務研究班」第 2 期於 98 年 2 月 5 日開訓。

委員表示意見：（黃委員富源）人事局對考試院之憲法職權向極

尊重，感謝陳局長接納個人建議，在此次國政班中提供本院

同仁參訓員額 1 名。惟此一班別，為國家最高文官之訓練，

受訓課程宜具宏觀整體視野，請局考慮將文官政策納為訓練

課程之一。（詹委員中原）1.今年 110 個休假日中，涉及民俗

節日連休問題，部分立法委員要求修改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

施辦法，建議局以顧客為導向，並考量人民觀感。2.避免公

務人員成為替罪羔羊，請局及早就連休是否真能刺激經濟、

增進消費等預作分析，以作為連休政策之參據。

張部長哲琛、陳局長清秀補充報告：「98 年行政院人事主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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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討論議題如涉銓敘部業務，建議局邀請銓敘部參加，及

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四、秘書長工作報告（林秘書長水吉報告）：

（一）說明院長接受媒體專訪，表示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現階段

仍不減公務員薪俸，以維繫國家穩定力量。另說明 1 年內研

修公務人員考績法，建立退場機制，以確實發揮獎優汰劣功

能。

（二）說明本院文官制度季刊審稿辦理情形，並分送季刊供參。

（三）立法院聯繫動態情形（註：優先審議法案一覽表編號 6「國

家文官學院組織條例草案」修正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組織法修正草案」及「國家文官培訓所組織條例修正草

案」）。

（四）研訂本院暨所屬機關 98 年度立法計畫情形。

（五）本院 98 年度考試委員實地參訪研考會辦理情形。

（六）智慧分享－提升公務人員的國際視野、使命感及積極心。

委員表示意見：（陳委員皎眉）本席並未參訪研考會，有關報

告列名為參加人員，請修正刪除。（詹委員中原）院長接受

媒體採訪所提外界建議參採新加坡公務員薪俸一節，其不同

制度之參照，政策背景系絡差別甚大，政策制定須具國情知

識，始能避免民粹。另舉參加 GPPN 會議情形，說明新加坡

公教人員經常性加薪、待遇高，且教師希望與公務人員薪俸

聯結，與我國公教分流政策現況相反。至文官制度季刊審稿

過程嚴謹，多次修訂之版本，均值參酌，爰建議列為本院知

識管理物件。（胡委員幼圃）1.季刊專論具原創性，故書背上

考試院「編印」2 字，建議修改為「出版」。2.文官制度季刊

係延續考銓季刊第 57 期發行，依學術刊物發行體例，文官

制度季刊應為第 58 期。（何委員寄澎）昨日參訪研考會本席

就政府改造是否名實相符等表示意見，惟江主委誤解認為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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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宣導，爰請配合修正報告內容。

乙、討論事項

一、何召集委員寄澎提：審查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考試全面加

考英文可行性專案報告」報告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二、伍召集人錦霖提：審查銓敘部函陳政務人員法草案及政務人

員俸給條例草案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一）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二）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三、黃召集人俊英提：審查銓敘部函陳各機關適用醫事人員人

事條例職務一覽表修正草案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四、考選部函陳試場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案，請討論。

決議：（一）照部擬意見通過。

（二）胡委員幼圃所提：為避免考試時因認定電子計算器機

型發生糾紛，建議部主動函請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

業公會適時提供最新機型，如符規定即納入使用並予

公告，俾利應考人選用之意見，請考選部參考。

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8 年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98

年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

理典試事宜及核提本 2 項考試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

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黃委員富源擔任本 2 項考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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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委員長。

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8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第 1 次增聘閱

卷委員 85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12 時 50 分

主 席 關 中


